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湘科院教发[2021]12 号

关于开展 2021 年校级
一般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持续深化我校高等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教育质量内涵

建设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培育高等教育教学成果，提升我

校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，实现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

升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1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

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申报人应为在职在岗教师和教学管理工作者，具有良好

的政治思想素质，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能力。

二、项目类别

本次申报项目类别为一般项目，由各单位进行申请，经

专家组进行评议后确定。教务处将根据评议情况，遴选部分

项目给予资助（对已取得资助而未能如期形成改革成果的项

目，将减少单位第二年申报指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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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题要求

一般项目申报应围绕《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点》（附

件 1）中的内容确定研究范围，组织项目研究。项目的研究

与改革应具备方向性、科学性、实践性、创新性和实用性。

学校鼓励教师立足我校本科教学所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

务和新要求，紧密结合本学院（部门）人才培养工作实际，

科学规划教学改革项目选题，不断加强在人才培养模式改

革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践教学改革、教学内容、教学

方法等领域和环节开展建设与改革工作，持续提升建设水

平，努力培育有创新、有突破、有影响、有实效的教改成果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指标分配

本次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原则上按照各学院专业

总数及专任教师人数分配指标，另大学计算机、思想政治理

论课、大学英语、大学体育等公共课程各报 1 项。请各学院

严格按照《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

指标分配表》（附件 2）的指标数进行申报，多报不予受理。

对机关处室和教辅单位申报的项目，视具体申报数量从中遴

选不超过 5 项参加学校评审。

2.申报相关要求

（1）申报人需填写《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申请书》（初审表）（附件 3）和《2021 年湖南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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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 4）。填写附件 3 时

请务必隐匿有关个人信息，若申报书中有意透露个人信息相

关内容，学校将取消其本次申报资格。

（2）申报人只能申请主持一个项目，原则上应组成课

题组申报，课题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 人（含项目主持人）。

申报人年度申报主持和参与的项目不超过 2 项。凡有在研校

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的课题主持人不得参与此次申报。校

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研究年限一般为两年。

（3）各单位要广泛发动教师参加申报，并向教学一线

教师倾斜。各学院（部门）须对上述要求进行审核后方可填

写《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》（附

件 5）。

五、评审程序和经费资助

为促进项目的公平、公正选拔和有效实施，学校将实施

严格规范的项目评审制度和公示制度。教务处将组织相关专

家对申报项目进行通讯盲审和教学指导委员会现场评审两

轮评审,最终遴选 50项左右立项为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

目，学校将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

六、材料报送时间及要求

请相关学院（部门）统一整理材料并于5月17日12:00前，

以学院（部门）为单位将下列材料的纸质稿交至教务处教学

研究科（第2-3项纸质稿要求学院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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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稿放入以“XX 学院（部门）2021年校级教改项目材料”

命名的压缩包内发送至1014721839@qq.com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1.《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初

审用）（附件 3），一式一份；

2.《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》（附

件 4），一式一份；

3.《2021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研究改革项目申请汇

总表》（附件5），一式一份；

七、其它未尽事宜，可致电教学研究科，联系人：郭宜

娟，联系电话：0746-6383160。

附件：

1.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点

2.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校级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推

荐指标表

3.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（初审

用）

4.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书

5.2021 年湖南科技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请汇总表

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

2021 年 4 月 26 日


